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两庭"建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基本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杨浦区人民法院分部修缮项目是通过对城建大楼的修缮工程，作为杨浦区人民法院立案接待
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执行事务中心和民事审判法庭等审判业务用房。租赁宁国路121
号1 层至13 层和宁国129 号1 层局部（约136 ㎡）、2 层至5 层，总
建筑面积约14145 平方米。按法院业务需求及相关设计要求，对原布局进行微调（包
括调整室内分隔、 部分敲墙、 装门、 墙面粉刷）、 楼层室内装修、更新设备安装工
程（包括电气、弱电、暖通、给排水、消防喷淋等）。

立项依据：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21号）、《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上海市市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委办发〔2013〕9号
、《市级机关办公用房维修管理暂行办法》（沪府机管〔2008〕103号）、《人民法
院法庭建设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建筑内部装
修设计防火规范》。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杨浦法院现在实际办公用房的总建筑面积为19665平方，因受理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
%~27%，现有的面积已无法满足实际的审判工作的需求，也难以满足杨浦区人民群众参
加诉讼的要求。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缓解杨浦区人民法院审判业务用房设施的矛盾，改善法
院整体硬件条件，提升院审判工作效率，从而更好地服务群众对法律诉讼的需要，体现“司
法为民”的要求。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杨浦法院建设类项目管理规定，杨浦法院将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的实施进行设计
、监理等工作，确保项目实施的规范性，确保项目成本与质量整体可控。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预计于2020 年2 月开工，2020 年7 月完工，建设周期5 个月。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通过两庭建设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善本城建大楼的环境状况，从而提升本院干部
职工的整体办案业务效率，同时为本院更好地服务群众对法律诉讼的需求，促进本院更好地
履行社会司法职能。分阶段目标：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完成项目建设的招投标工作，并根据
项目具体建设情况，完成各类设施设备的采购安装工作，确保项目的各项建设内容按时完成
，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0,3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0,3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5,174,30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5,17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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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工程监理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可研报告批复完成率 =100%

相关许可证批复完成率 =100%

施工监理招投标工作完成率 =100%

财务监理招投标工作完成率 =100%

项目建设管理招投标工作完成率 =100%

勘察设计招投标完成率 =100%

勘察设计完成率 =100%

装修工程完成率 =100%

设备安装工程完成率 =100%

中空玻璃窗及外墙修缮完成率 =100%

楼层室内装修完成率 =100%

质量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可研报告批复完成及时率 =100%

许可证批复完成及时率 =100%%

施工监理招投标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财务监理招投标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项目建设管理招投标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勘察设计完成及时率 =100%

中空玻璃窗及外墙修缮完成及时率 =100%

楼层室内装修完成及时率 =100%

更新设备安装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电力系统运行情况 良好

给排水系统运行情况 良好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次

环境效益

消防、安防合规性 合规

空气质量检测达标情况 达标

室内装修环保达标率 =100%

满意度 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办公用房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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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办案业务量的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为缓解办案人
员的工作压力，将部分辅助性工作从办案人员的工作内容中剥离出来，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完
成，可以使办案人员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于业务工作，提升整体工作效率。该项目主要支出为
审判辅助文员工资收入、五险一金及工会经费、福利费、公用经费等。

立项依据：
《关于调整本市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2019】254号）；
《关于调整本市法院辅助文员薪酬标准的通知》（沪高法政【2019】6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规范法院辅助文员的管理，建立一支稳定的法院辅助文员队伍，将有利于大幅度节约
法院资源，更好地使法官履行司法办案职能，有利于机关事务性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科
学化方向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按照《关于调整本市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2019】254号
）的相关规定，开展法院辅助人员的项目实施工作。项目的支付将由《杨浦法院内部控制规
范》中的各项制度来进行保障。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辅助人员薪酬标准按月进行支付，支付包括工资、津补贴、奖金、管理费用等，根据需
要完成新进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通过实施辅助人员项目，提高办案工作的整体效能，顺利完成各项审判辅助工作阶
段性目标：及时、准确地发放审判辅助人员经费，确保各项审判辅助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根
据需要完成辅助人员的招聘、培训等工作。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412,083 项目当年预算（元）： 8,412,083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6,3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6,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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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5%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辅助人员到位率 =100%

新增辅助人员招聘计划完成率 =100%

辅助人员年度绩效考核完成率 =100%

质量 辅助人员考核完成率 =100%

时效
经费发放及时率 =100%

新增辅助人员培训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成本 薪金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办案业务工作效率 提升

辅助人员服务专业能力 提升

满意度
辅助人员所在部门满意度 >=90%

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辅助人员招录计划 完成

辅助人员管理制度 完善

人力资源 人员流失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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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执行业务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业务发生的各类费用。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探索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审判执行外包工作机制，提升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
化水平，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杨浦法院制定了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二级子项包
括法院审判执行业务费、档案管理、审判用设备更新及保障服务和印刷费。

立项依据：
《关于本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到郊区县开展公务活动差旅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市市级
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
目》项目依据上述文件，结合杨浦法院实际审判业务需求设立。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档案扫描：根据档案信息化工作的要求对我院卷宗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方便对卷宗进行查
询。诉讼送达费：改进和加强送达工作提升民事送达质量和效率，将司法为民切实落实到实
处。其他业务费：差旅费、印刷费、邮电费等都是为了保证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提高案
件审判执行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该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杨浦法院内部控制规范实施，由各业务科室进行监督，并由财务进行
资金的监控，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涉及子项较多，在实际执行中将根据子项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执行计划，保障全年法
院业务的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目标：通过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及其各子项的执行，确保杨浦法院司法审判执行工作的正
常开展，为法院开展司法业务，正常行使司法权力提供经费保障，从而提升法院司法管理工
作效率，充分展现司法公正性和为民性，取得积极的社会认可。阶段性目标：依据项目实施
计划，稳步推进落实该项目各子项的执行，确保全部子项执行有序，并通过部分社会化服务
，提升办案业务的工作效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7,843,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843,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88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8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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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5%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全年累计收案数量38000.00件 >=100%

全年累计结案数量38000.00件 =100%

新增寄存诉讼卷宗数38000.00卷 =100%

扫描诉讼卷宗数38000.00卷 =100%

文书送达数量80000.00件 =100%

电子卷宗覆盖率 >=95%

质量

当庭宣判率 >=99%

审限内结案率 >=99%

执限内执结率 =100%

同期结案率 >=100%

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 >=100%

庭审直播率 >=1.5%

裁判文书上网率 =100%

人民陪审员参审率 >=95%

档案扫描准确率 >=92%

诉讼文书送达率 >=98%

时效
案件平均审理时间 <=40天

诉讼档案及时扫描率 >=97%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结案率提升度 >=0.25%

结收比 >=99%

社会效益

法院安全性 上升

审判工作效率 提升

立案变更率 <=1%

当庭裁判率 >=55%

裁定再审率 <=9.5%

二审改判发回率 <=6.5%

申诉率 <=0.15%

一审服判息诉率 >=95%

裁判自动履行率 >=87%

向上级法院投诉率 =0%

满意度
法官满意度满意度 >=90%

庭审部门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建立

人力资源 法官流失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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